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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公开信息表

建设单位名称 青海黄河中型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单位地理位置 青海省循化县与化隆县交界处 建设单位联系人 徐部长

项目名称 青海黄河中型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苏只水电站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项目简介 该电站工程开发任务以发电为主，兼顾下游灌溉、供水等综合利用要求。电站采用河床式开发方式，枢纽主要由河床式

发电厂房、泄洪闸、右岸堆石坝、开关站等建筑物组成。工程布置从左岸到右岸为河床式厂房坝段、泄洪闸坝段、粘土均质

大坝等建筑物组成。混凝土坝最大坝高 51.65米，土坝最大坝高 25.5米。水库正常蓄水高程为 1900米，总库容 0.455亿立

方米，装有 3台 7.5万千瓦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 22.5万千瓦，多年平均年发电量为 8.79亿千瓦时。为日调节水库。工程

建设总工期 38个月，第一台机组发电工期 29个月。电站采用 110千伏和 330千伏两级电压送出，330千伏出线 1回，接入

公伯峡水电站 330千伏开关站；110千伏出线 2回，另预留 2回。项目总投资 13.5757亿元。

现场调查人员 张锁雷 现场调查时间 2015年 4月 19日
现场检测人员 张锁雷、李鹏、安海蛟、陈国龙、姜宏翰 现场检测时间 2015年 6月 19日~6月 21日
建设单位陪同人 徐部长

项目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物理因素：噪声、工频电场

化学因素：六氟化硫、硫化氢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物理因素检测结果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病接触限值 第 2部分：物理因素》GBZ 2.2-2007的要求。化学因素检测结

果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病接触限值 第 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 2.1-2007的要求。

评价结论及建议 评价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规定，世纪万安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对黄河上

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苏只水电站进行了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得到以下结论：

（1）本项目总平面布局及建筑物卫生学方面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 1-2010）的有关要求。

（2）本项目选择比较成熟的水利发电生产工艺，机械化、自动化程度较高，厂房设计和设备布置合理。

（3）本项目生产过程中主要存在噪声、工频电场等职业病危害因素。

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报告表明，运行班、维护班接触的噪声 8h等效声级符合 GBZ 2.2-2007接触限值的要求；

330kV开关站工频电场强度为 11.124kV/m，超过职业接触限值 5 kV/m。

（4）用人单位设置了较为合理有效的职业病防护设施，但仍需加强噪声控制，同时加强、监督运行班噪声的个人防护。



第 2页 共 3页
XP15013

（5）用人单位在采暖通风、辅助用室设置方面等基本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6）用人单位设有职业卫生管理机构，配备有兼职的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开展了职业病防治工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但存在设置警示标识不全等问题。

（7）用人单位未按照《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要求对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进行了职业健康体

检。

根据《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2012年版）》（安监总安健〔2012〕73号），并结合对该建设项目的综合

分析与评价，本项目为职业病危害较重的建设项目。用人单位遵循了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采取了必要的职业病危

害防护措施，通过现场职业卫生调查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认为该建设项目设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达到了一定的控制

效果。在对本评价报告中提出的补充措施建议予以落实后，能够满足国家对职业病防治方面的法律、法规、标准及规范的要

求。

建议：

（1）运行班巡检工进入蜗壳廊道、排水廊道时气温较低、湿度（100%）高，应该注意个体防护；

（2）330kV开关站尽量远程操控，缩短运行班巡检工巡检时间，如果需要长时间在该区域作业需穿戴带电作业屏蔽服；

（3）发电机厂房水轮机层设置“噪声有害”、“戴护耳器”警示标识，噪声职业病危害告知卡；具体形式参考《工作场所职

业病危害警示标识》（GBZ 158-2003）；
（4）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的通知》（安监总厅安健〔2013〕171号)的相关要

求建立健全职业卫生档案；

（5）对于照度值不够的工作场所（见本报告表 7-1）适当增加照明设施，并为巡检工配备照明手电；

（6）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生化池更换底泥为机械抽吸作业（外委）。若需人工清理，应先通风，再监测，监测合格后再有

专人监护的情况下进行作业，并制定硫化氢应急救援预案；

（7）根据《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安监总局令〔2012〕第 48号）的要求尽快完成职业病危害因素申报工作。

（8）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体检，建立建全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9）企业应对外委（如设备维修、设备涂漆、蓄电池加酸等）单位的相应资质、职业卫生管理、防护用品的配备情况

进行考察，不得将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转移给不具备职业病防护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在与外委签订合同时对职业卫生职责

进行详细规定，督促外委单位为操作工人配备合格的个人防护用品并对其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加强职业卫生管理工作；

（10）公司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11]第 52号)和《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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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2012]第 47号)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及作业人员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种类，制定《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青海黄河中型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职业病危害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以下

简称“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中应明确青海黄河中型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职业病危害防治的目标，

并从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职业健康监护、职业病危害监测、职业病危害应急救援、个人防护用品、职业病防护设施及职业

病防治经费等方面制定实施方案。

技术审核专家组评审意见 1. 补充完善项目背景、任务由来及评价依据

2. 补充完善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分析与评价

3. 按照企业的实际情况补充完善职业病防护设施设置的调查与评价内容

4. 针对硫化氢、六氟化硫及其分解产物对健康的危害，提出具体的预防控制措施、应急救援预案及医学应急措施

5. 补充完善个人防护用品的适用性、合理性评价

6. 专家提出的其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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